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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峰岭菁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补充确认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在公司参股公司湖南华电菁华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电菁华”）筻

口 120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材料供应业务中，项目原供应商湖南鸿熙电力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鸿熙电力”）因供货能力不足，无法满足项目进度要

求，为确保项目尽快完工，鸿熙电力向山东浪潮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浪潮公司”）采购 5000 套光伏支架。 

项目施工结束后，因审计验收迟缓，浪潮公司未能按期收回货款，遂向法院

提起诉讼，法院 2025 年 3 月 24 日进行庭前调解，出具民事调解书（2024）湘

0105 民初 18802 号，最终经协商，由公司支付未付货款。后未能按调解要求支

付款项，2025 年 10 月法院冻结公司银行账户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存款司法冻

结金额人民币 8,301,576.16 元。 

目前项目审计已接近尾声，审计结束后华电菁华工程款会按照结算情况尽快

支付，该笔诉讼不会对公司相关业务造成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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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补充审议

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湖南鸿熙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11 月 16 日 

住所：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中青路 1318 号佳海工业园二期 E4 栋

401 号 

注册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中青路 1318 号佳海工业园二期 E4

栋 401 号 

注册资本：50,000,000.00 元 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电力设施器材制造；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；电力电

子元器件制造；电力设施器材销售；电力测功电机销售；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；

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；电机制造；输配电及控制

设备制造；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金属结构制造；

金属结构销售；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；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

安装服务；通用设备修理；通讯设备销售；通讯设备修理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

造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春成 

控股股东：刘春成 

实际控制人：刘春成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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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：20,012,433.24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6,612,200.77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：13,400,232.47 元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33.04%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：33.04% 

2025 年营业收入：18,627,470.39 元 

2025 年利润总额：482,972.57 元 

2025 年净利润：482,972.57 元 

审计情况：未经审计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对外担保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（2024）湘 0105

民初 18802 号为依据，内容约定为：由菁华生态支付剩余未支付货款，按调解要

求支付款项金额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担保原因 

在公司参股公司湖南华电菁华新能源有限公司筻口 120MW 农光互补光伏发

电项目的材料供应业务中，项目原供应商湖南鸿熙电力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鸿熙电力”）因供货能力不足，无法满足项目进度要求，为确保项目尽快完工，

鸿熙电力向山东浪潮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浪潮公司”）采购 5000

套光伏支架。 

项目施工结束后，因审计验收迟缓，浪潮公司未能按期收回货款，遂向法院

提起诉讼，法院 2025 年 3 月 24 日进行庭前调解，最终经协商，由公司支付未付

货款。后未能按调解要求支付款项，2025 年 10 月法院冻结公司银行账户，截至

本公告披露日，存款司法冻结金额人民币 8,301,576.16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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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本次对外担保存在一定风险事项，目前未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公

司正积极调解相关事项，争取尽早消除担保带来的风险因素。 

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该担保涉及项目审计已接近尾声，审计结束后华电菁华工程款会按照结算情

况尽快支付，该笔诉讼不会对公司相关业务造成影响。 

 

五、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万元 

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比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

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
856.32 14.16%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410.00 6.78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

保余额 
   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

保余额 
410.00 6.78%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   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856.32 14.16%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    

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岳阳峰岭菁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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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峰岭菁华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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